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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合同

合同编号：

项目名称：丁堰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及延陵东路道路提升改造工 程

材料检测项目

委 托 方： 常州市武进区丁堰街道办事处

受 托 方：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 期： 2023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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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合同

委托方(全称)：常州市武进区丁堰街道办事处（简称甲方）

受托方(全称)：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根据江苏省建设厅苏建质（2004）372 号文件精神，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

工程检测由建设方委托的规定，为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实现工程质量对业主负责，

及时掌握了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工程质量状况，经甲乙双方协议，甲方委托乙方负

责本工程项目进行工程质量检测及建筑材料检测实验工作。乙方检测工作质量对

甲方负责，经双方协商，协议如下：

一、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丁堰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及延陵东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材料检测

项目

2.工程地点： 常州市武进区

二、委托检测内容、项目

检测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墙体材料；装饰材料检测；防水材料；建筑涂料；水

泥物理力学性能；钢筋（焊接、连接）力学性能；砂、石常规；混凝土、砂浆强

度（包含配合比）；土工材料；管材、管件；电线、电缆检测；混凝土掺加剂；

配电箱检测；市政检测：土壤氡检测、沥青、沥青混合料、土工、土工合成材料、

水泥土、道桥结构（压实度、道路回弹弯沉等）、排水管材（混凝土管、塑料管

等）、道路砖、路缘石、石灰、检查井盖等；见证取样等质量监督部门及专业验

收单位要求的所有内容。

三、检测依据及数量

1.所有检测均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检测标准并按照建设工程验收规范要求进

行检测；

2.乙方在自身检测资质范围内从事工程检测工作，超出资质范围的检测必须

由乙方委托具备资质的单位进行，但乙方委托其他单位前应经过甲方、项目管理

（如有）书面同意。

四、检测费用结算

1.经双方协商，本项目检测费用结算采用单价合同。

固定综合单价=工程质量检测收费标准×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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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按实际发生且经甲方认可的工程量计取。该费用包括乙方完成合同范

围内所有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

工程质量检测收费标准按苏价服（2001）113号关于核定《江苏省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和建筑材料试验收费标准》的通知及苏交质（2007）71号关于印发《江

苏省交通工程质量检测和工程材料试验收费标准》执行。若有冲突按苏价服

（2001）113号执行，如果上述标准都没有的检测项目收费标准，则参考建设部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及常州市建设工程相关文件及有关政策

文件确定。上述文件中涉及区间取费的，以取费区间下限值为准。

2.本合同具体结算方式如下

固定综合单价在合同约定的风险范围内不可调整，合同约定的风险范围：

（1）工程材料（设备）、人工工资市场价格的波动。

（2）工程量的变动对成交单价的影响。

（3）政策性调整对成交单价的影响。

3.本合同约定的价格是乙方为完成采购文件、设计文件、相应文件规定所要

求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实施和完成本次采购内容所需人工劳

务费（包含人员各项费用）、材料费、机械费、质检（自检）、安装、检测及出具

报告、规费、管理费、利润、税金（本工程采用一般计税法）及乙方认为完成本

次采购内容所发生的其他所有费用，同时乙方已考虑承担合同所示责任、义务和

一般风险，以及可能因检测项目和检测数量的调整及实施项目的变更而引起的价

格调整风险，不因政策增加检测内容而调整。

4.送检地点在以工地施工现场为中心35公里为半径范围内的样品送检由施

工单位负责完成。如送检地点在此范围以外，则施工单位送检产生的交通费用由

乙方承担。

5.由于技术进步、新材料的应用和工程检测要求的提高，可能会新增检测项

目和内容以及甲方根据工程需要提出的新增检测项目和内容所引起的费用增加

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6.本工程所有材料检测内容必须符合现行材料检测标准且满足行政主管部

门验收标准。

7.乙方自行勘查施工现场，现场检测路径乙方自行解决，费用已包含在磋商



- 4 -

报价中，不再另行计费。

五、检测费用付款方式

项目竣工验收后一次性付清。

备注：乙方按节点完成收取工程款时，应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增

值税率 6 %；甲方凭乙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相应工程款，如乙方未按

约定提供合法、有效、完整、准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有权延迟支付应付

款项直至对方开具合格的增值税发票，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乙方的各项

合同义务仍应按合同约定履行。

六、双方责任

（一）甲方

1.甲方按规定指定见证员、取样员，并及时与乙方联系，及时办理检测相关

手续；

2.甲方维护乙方的检测结果和报告，不得擅自修改报告内容；

3.甲方应按合同规定按期支付给乙方试验检测费；

4.做好乙方与监理方、施工方配合的协调工作；

5.甲方应委派联系人，联系人为 张晨 ；联系电话: 13813673284 。

（二）乙方

1.及时与工程监理方、施工方配合按照施工进度进行检测，收样、试验、提

供报告（已考虑节假日等不利因素）不得拖延，影响工程施工进度；

2.按国家规范标准进行检测，确保检测结果科学、准确、公正、及时；

3.及时提供检测报告及相关信息，为甲方提供优质服务；

4.出现不合格情况及时通报甲方，不得拖延；如果遇到不合格项目，复检费

用由乙方向施工单位收取；

5.乙方在施工单位提出检测要求后，在一天之内进场检测，并且自行解决办

公室及材料间问题。检测完成当天，必须上报检测结果（电话或其他形式）；

6.乙方委派收样联系人： 李傲 ，联系电话： 17768386623 ；

7.乙方委派该项目检测总负责人为： 王刚 ，联系电话：18861261048。

七、违约责任

1.由于乙方提供的检测成果资料质量不合格或检测质量造成经济损失或工



- 5 -

程事故时，乙方除应负法律责任和免收直接损失部分检测费外，还应根据损失程

度向甲方支付赔偿金；

2.甲方有权对乙方提供的检测结果委托有资质的部门进行鉴定，如果鉴定结

论为检测结果错误，或有证据表明乙方提供虚假检测数据或检测结果，则甲方按

每次 1万元向乙方收取违约金；

3.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检测报告，每拖延 1 天，承担 1000

元的违约金；

4.乙方应自行完成合同所有内容，自身资质范围以外的检测项目如未征得甲

方同意擅自转包或分包给他人，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须按合同价款的

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乙方不得擅自增加检测数量和项目，有争议的检测项目需由甲方、项目管

理和监理确定后方可实施检测；

6.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合同无法履行，违约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八、争议的解决方式

1.合同执行过程中如有争议，双方均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起诉。

2.双方对检测结果发生争议时可向常州市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提请鉴定。

九、其他

磋商响应文件及在实施过程中双方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均为本合同

的组成部分。

十、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

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甲 方： 乙 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 6 -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马奕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签订时间： 2023 年 6 月 29 日

签订地点：

经办人：张晨 周凯


